	城 厢 区 民 政 局
	文件

	城厢区残疾人联合会
	


莆城民〔2023〕64 号

关于下拨城厢区残疾人6月份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福建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财社〔2019〕5号）、《福建省民政厅 关于做好2023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提标工作的通知》和《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做好2023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提标工作的通知》 （莆民〔2023〕19号）的文件要求，我辖区各镇（街）2023年6月份共有4995人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需发放资金共计549450元；共有5500人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需发放资金共计626085元。现就做好我区各镇（街）2023年6月份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工作通知要求如下：

一、补贴标准


1、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具有我辖区户籍，属于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家庭年人均收入在当地城乡低保标准100%-130%的重度残疾人、60周岁及以上无固定收入的重度残疾人、其他无固定收入重度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10元。

2、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具有我辖区户籍，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和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补贴标准为：困难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35元，非困难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20元，困难二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10元，非困难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每人每月85元。

二、发放对象

本次发放的对象为截至2023年6月份已提交申请材料且符合补助条件要求的残疾人，以区残联、区民政局审核、审批的结果为准。

既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公致残、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条件的残疾人，只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可同时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
三、发放要求

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纳入特困人员供养保障的残疾人不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
各镇（街）要通过加强宣传、开展入户抽查等形式，严禁任何人未经残疾人或其监护人同意私自存放、保管银行存折，严禁出现冒领侵占补助金的情况。

附件：1、《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莆田市城厢区民政局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联合会

2023年6月12日

	抄送：市民政局、区财政局，存档（2）。

	莆田市城厢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6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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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 2023年度6月份）

	                                  

	地区
	享受生活补贴残疾人总数(人)
	补贴发放标准（元/月）
	生活补贴发放金额(元)

	
	1.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
	2.低保标准100%-130%的重度残疾人
	3.60以上无固定收入重度残疾人
	4.其他无固定收入重度残疾人
	合计
	
	1-3类发放金额
	4类发放

 金额
	合计



	
	
	
	
	
	
	
	
	
	

	
	
	
	
	
	
	
	
	
	

	凤办
	66
	87
	62
	14
	229
	110
	23650
	1540
	25190

	霞办
	71
	81
	115
	81
	348
	110
	29370
	8910
	38280

	龙办
	62
	140
	97
	25
	324
	110
	32890
	2750
	35640

	东海
	247
	202
	251
	57
	757
	110
	77000
	6270
	83270

	常太
	20
	230
	103
	35
	388
	110
	38830
	3850
	42680

	华亭
	377
	687
	912
	4
	1980
	110
	217360
	440
	217800

	灵川
	231
	272
	348
	118
	969
	110
	93610
	12980
	106590

	合计
	1074
	1699
	1888
	334
	4995
	
	512710
	36740
	549450


附2：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 2023年度6月份）

	

	地区
	享受护理补贴残疾人总数(人)
	补贴发放标准（元/月）
	护理补贴发放金额(元)

	
	1.一级重度残疾人
	2.二级重度残疾人
	3.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
	合计
	
	1-2类发放金额     
	3类发放金额           
	合计             

	
	生活困难
	非生活困难
	生活困难
	非生活困难
	
	
	
	
	
	

	
	
	
	
	
	
	
	
	
	
	

	
	
	
	
	
	
	
	
	
	
	

	凤办
	77
	17
	134
	35
	39
	302
	生活困难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35元；非生活困难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20元，生活困难的二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10元，非困难生活的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每人每月85元
	30150
	3315
	33465

	霞办
	107
	2
	223
	7
	41
	380
	
	39810
	3485
	43295

	龙办
	124
	6
	178
	35
	40
	383
	
	40015
	3400
	43415

	东海
	238
	15
	420
	24
	64
	761
	
	82170
	5440
	87610

	常太
	115
	21
	258
	86
	70
	550
	
	53735
	5950
	59685

	华亭
	674
	29
	1127
	36
	189
	2055
	
	221500
	16065
	237565

	灵川
	342
	31
	480
	117
	99
	1069
	
	112635
	8415
	121050

	合计
	1677
	121
	2820
	340
	542
	5500
	
	580015
	46070
	626085




